柳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肾透析门诊

特殊慢性病报销比例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区医保局，直属事业单位，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广西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慢性病管理办法的通知》（桂医保规〔2022〕2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2025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桂医保发〔2025〕35号）精神，为进一步完善我市肾透析疾病待遇保障机制，切实减轻参保患者就医负担，决定对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肾透析门诊特殊慢性病报销比例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肾透析门诊慢性病报销比例

自2026年1月1日起，我市肾透析门诊特殊慢性病报销比例如下：

（一）职工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级别
	基金支付
	个人负担

	
	在职
	退休
	在职
	退休

	一级及以下
	92%
	95%
	8%
	5%

	二级
	87%
	92%
	13%
	8%

	三级
	85%
	90%
	15%
	10%


（二）居民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级别
	基金支付
	个人负担

	一级及以下
	90%
	10%

	二级
	75%
	25%

	三级
	70%
	30%


二、相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政策解读，引导合理就医。根据相关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全区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政策对医保范围内的乙类医药费用个人先支付部分，与基本医保保持一致，不纳入基金支付范围；此外，全区门诊特殊慢性病目录内费用不区分甲乙丙类，合规医疗费用在扣除起付标准后，由统筹基金按规定比例支付。各级医保部门及各定点医疗机构要主动做好政策宣传与解读工作，根据患者实际病情及需求，合理引导患者通过门诊慢性病、日间手术或住院等方式进行就医结算，最大程度减轻患者就医个人负担。

（二）加强慢病管理，规范诊疗行为。各定点医疗机构要严格按照门诊特殊慢性病认定标准，及时为肾透析患者办理门诊慢性病认定手续；同时，要严格规范诊疗行为，尤其对低收入人口和防贫监测对象实现合理诊疗，确保低收入人口和防贫监测对象在肾透析门诊慢性病治疗期间使用《广西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慢性病药品目录》《广西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费用应占总费用90%以上，切实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三）执行时间。本次调整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今后国家、自治区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各定点医疗机构在执行过程中如遇问题，请及时与各级医保部门联系。

柳州市医疗保障局        
2026年4月   日       
附件








